附件3

2026年小麦“一喷三防”实施方案

为强化农业防灾减灾，做好小麦“一喷三防”工作，实现虫口夺粮保丰收目标，保障粮食作物生产安全，特制定本方案。
一、目标任务

中央提前下达我省2026年小麦“一喷三防”支出资金690万元，省级结合实际，以黔财农〔2025〕166号文件将资金分解下达至各市（州）或县（市、区、特区），支持开展小麦“一喷三防”工作，确保完成2026年度小麦“一喷三防”实施面积不低于152万亩次（见附件3-1）。

二、技术路径

根据小麦穗期发生主要病虫害种类和危害程度，小麦条锈病可选用丙环唑、肟菌•戊唑醇、戊唑•嘧菌酯等防治药剂；小麦白粉病可选用三唑酮、戊唑醇、戊唑•咪鲜胺等防治药剂；小麦蚜虫可选用吡虫啉、噻虫嗪、噻虫胺等防治药剂，结合小麦穗期“一喷三防”技术，一次性喷施杀虫剂、杀菌剂、植物生长调节剂或叶面肥，增强小麦抗逆性，达到一喷多效。注意要选用三证齐全、质量合格的对路药剂，做到用足药量、科学混配、交替用药，推广使用低容量多喷头施药器械或植保无人机等先进施药机械喷雾防治，规范施药。

三、重点工作

（一）制定实施方案。省级方案下达后，各项目实施单位要尽快制定项目实施方案，对具体实施区域、实施对象、实施内容、资金使用方式、保障措施等进行细化明确。由市（州）级农业农村部门1个月内将实施方案汇总后报送省植保植检站。

（二）严格监督管理。各项目实施单位要严格按照资金管理办法和实施方案开展工作，及时在农业农村部转移支付平台更新支出资金、绩效完成情况等内容，市（州）要加强对本辖区内县（区）工作的监督审核，省级将不定期开展实地抽查评估。

（三）落实公示公开。根据《农业农村部计划财务司关于进一步做好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公开公示工作的通知》（农计财便函〔2025〕77号）文件要求，市、县级要及时在官网、微信等媒体上公开实施方案、主体遴选、申报流程、项目验收等信息，杜绝“事后补公示”，提高政策知晓率。公示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支持对象、资金安排、公示期限、反馈渠道等。
（四）强化工作总结。各项目实施单位要对小麦“一喷三防”工作开展绩效自评和工作总结，绩效自评报告和工作总结于2026年6月19日前报市（州）农业农村部门，市（州）于6月30日前形成本区域综合性书面总结报告和绩效自评报告报送省植保植检站。
四、保障措施

各项目实施单位要将绿色防控与统防统治协同推进，成立技术服务队，争取相关农业项目资金和地方财政专项，加大扶持力度，保障项目顺利开展。引导农业生产企业、专业化统防统治服务组织与农资企业对接与合作，有条件的地方建立示范点，加强示范推广活动，加快新技术、新产品及高工效低容量施药器械推广应用。通过举办专题培训、现场观摩以及充分利用媒体对项目成效进行宣传。项目实施单位要对当地小麦“一喷三防”工作开展绩效评价和总结，市级农业农村部门及时开展工作绩效目标的督促检查，省级将不定期对项目实施单位开展抽查。

联系人：李学琳，电话：0851—85280802；邮  箱：gzszbzjz@163.com。
               罗梦圆，电话：0851—85285372。
附件：3-1.2026年中央财政粮油生产保障（小麦“一喷三防”支出）资金绩效目标分解表   
附件3-1
2026年中央财政粮油生产保障（小麦“一喷三防”支出）资金绩效目标分解表

	序号
	项目名称（市、县、区）
	合计
（万元）
	省级补助（万元）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成本指标
	时效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小麦病虫防治面积
（万亩次）
	不出现连片绝收田块
	项目成本控制率（%）
	6月30日前完成小麦“一喷三防”措施落实
	资金使用无重大违纪问题
	受益主体满意度（%）

	1
	贵阳市本级
	3
	0
	≥0.7
	不出现连片绝收田块
	100.00%
	6月30日前
	无
	≥85%

	2
	六盘水市本级
	18
	0
	≥3.97
	不出现连片绝收田块
	100.00%
	6月30日前
	无
	≥85%

	3
	六枝特区
	27
	0
	≥5.86
	不出现连片绝收田块
	100.00%
	6月30日前
	无
	≥85%

	4
	盘州市
	76
	0
	≥16.65
	不出现连片绝收田块
	100.00%
	6月30日前
	无
	≥85%

	5
	遵义市本级
	28
	0
	≥6.08
	不出现连片绝收田块
	100.00%
	6月30日前
	无
	≥85%

	6
	安顺市本级
	32
	0
	≥7.06
	不出现连片绝收田块
	100.00%
	6月30日前
	无
	≥85%

	7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本级
	96
	0
	≥21.24
	不出现连片绝收田块
	100.00%
	6月30日前
	无
	≥85%

	8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本级
	3
	0
	≥0.58
	不出现连片绝收田块
	100.00%
	6月30日前
	无
	≥85%

	9
	毕节市本级
	92
	0
	≥20.3
	不出现连片绝收田块
	100.00%
	6月30日前
	无
	≥85%

	10
	纳雍县
	23
	0
	≥5.01
	不出现连片绝收田块
	100.00%
	6月30日前
	无
	≥85%

	11
	铜仁市本级
	32
	0
	≥7.14
	不出现连片绝收田块
	100.00%
	6月30日前
	无
	≥85%

	12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本级
	23
	0
	≥5.19
	不出现连片绝收田块
	100.00%
	6月30日前
	无
	≥85%

	13
	兴义市
	34
	0
	≥7.56
	不出现连片绝收田块
	100.00%
	6月30日前
	无
	≥85%

	14
	兴仁市
	57
	0
	≥12.54
	不出现连片绝收田块
	100.00%
	6月30日前
	无
	≥85%

	15
	贞丰县
	29
	0
	≥6.46
	不出现连片绝收田块
	100.00%
	6月30日前
	无
	≥85%

	16
	普安县
	43
	0
	≥9.38
	不出现连片绝收田块
	100.00%
	6月30日前
	无
	≥85%

	17
	晴隆县
	26
	0
	≥5.66
	不出现连片绝收田块
	100.00%
	6月30日前
	无
	≥85%

	18
	安龙县
	48
	0
	≥10.62
	不出现连片绝收田块
	100.00%
	6月30日前
	无
	≥85%

	合  计
	690
	0
	≥152
	
	
	
	
	




